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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章程（修订）

第一条  宗旨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更好地反映科学技术研究的水平，支持和鼓励上海的科技出版事业，促进科学研究，弘扬科学创新精神，加快人才培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特建立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以下简称资金）。

第二条  资金筹集

资金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共同投入，单列帐目，统一使用。

 第三条  管理机构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科技出版界人士组成“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的职能和主要任务是组织制定科技专著出版资金资助计划，聘请资金年度资助项目评审专家，审查批准专家建议的资助项目，指导、监督、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

    管委会聘请有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年度的“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对申请资助的科技著作进行评审。

管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成员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日常工作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展计划处进行。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受理申请，组织评审，监督、检查资助专著的执行情况，管理资助专著的出版成果，向管委会提交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制定资金预算和决算并报管委会审批等。

第四条  资金使用和资助范围

资金用于资助自然科学范围的优秀科技著作的出版，以及有关评审、管理费用。

资金的资助范围由二个部分组成：一是资助由管委会指定出版社出版的科技专著系列，专著申请对象为全国各地的科技人员；二是资助由上海出版社出版的列入国家或上海市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科技学术、应用技术著作，专著申请对象为上海的出版社。

接受资助的著作在上海的出版社出版。

第五条  资金申请

凡申请资金的个人和单位，必须符合申请条件（详见《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实施办法》），填写申请表，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和管委会批准立项，方可获得资助资格。资助款在专著完成后下拨，出版社须向管委会办公室提供资助专著出版成本核算清单。            

 第六条  项目评审

管委会根据年度计划和申请情况，聘请专家组成年度评审委员会，对申请资助的科技著作和出版社进行评审。

评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管委会根据评审委员会的意见作出最后审定。

第七条  著作标识

凡接受资金资助出版的科技著作,出版时封面必须印有“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的统一标识，在版权页上印有“本书出版由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资助”字样。

    第八条  章程的解释

本章程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共同解释。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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